
TCL 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独立董事第七次专门会议决议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第七届独立董事第七次专

门会议于 2025年 4月 24 日以现场与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

电子邮件送达各位独立董事。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应参会 3人，实际参会 3人。会议的召集、

召开、表决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独立董事 Aimin YAN主持，会议表决以独立董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

决及传真方式进行，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审查意见：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考虑了公司现金流现状、公司经营发展的实

际情况和股东的投资回报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票 3票，赞成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 TCL 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

报告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与 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

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审查意见： 

公司出具的《关于与 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

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 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

作为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

到中国银监会（现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监管。在上述风险控制的条件下，

与 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TCL 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立了



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能较好地控制风险。未发现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

办法》规定的情况，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法的相关规定要求。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

于与 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 

表决票 3票，赞成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独立董事签名：  Aimin YAN、赵颖、章卫东 

 

2025年 4月 25日    

 


